
 

 

一
 

  修   正   附   表    現   行   附   表    說    明  

附 表 ： 臺 北 巿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所 屬 垃 圾 焚

化 廠 回 饋 設 施 使 用 管 理 項 目 及 收 費

標 準   
 

一 、  溫 水 游 泳 池  

 

 

票 價 （ 新 臺

幣 ／ 人 ）  
 
 

全 票 ： 一 百 一 十 元  

半 票 ： 八 十 元 （ 限 軍 警 、 學

生 或 身 高 一 百 一 十 公 分 以

下 兒 童 購 票 使 用 ， 入 場 須 出

示 相 關 證 件 。 ）  

因 歲 修 或 其 他 原 因 僅 供 應

冷 水 時 ， 全 票 ： 六 十 元 ； 半

票 ： 三 十 元 。  

說 明  

 

1. 設 籍 於 本 市 內 湖 區 、 南 港

區 、 文 山 區 、 北 投 區 、 士

林 區 區 民 ， 憑 身 分 證 明 及

志 工 ， 憑 志 願 服 務 榮 譽

卡 ， 免 費 。  

2. 排 隊 購 票 、 憑 票 入 場 ， 每

附 表 ： 臺 北 巿 政 府 環 境 保 護 局 所 屬 垃 圾 焚

化 廠 回 饋 設 施 使 用 管 理 項 目 及 收 費

標 準   
 

一 、  溫 水 游 泳 池  

 

 

票 價 （ 新 臺

幣 ／ 人 ）  

 

 

 

全 票 ： 60 元  

半 票 ： 30 元 （ 限 軍 警 、 學 生 或 身 高

110 公 分 以 下 兒 童 或 設 籍 本 市 65

歲 以 上 老 人 購 票 使 用 ， 入 場 需 出 示

相 關 證 件 。 ）  

說 明  1. 設 籍 於 本 市 內 湖 區 、 南 港 區 、

文 山 區 、 北 投 區 、 士 林 區 區 民

可 憑 身 分 證 明 免 費 。  
2. 排 隊 購 票 、 憑 票 入 場 ， 每 人 限

購 四 張 ， 依 日 期 、 場 次 使 用 ，

隔 日 、 隔 場 無 效 ， 游 泳 票 售 出 ，

概 不 退 款 或 更 換 日 期 場 次 。  
3. 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其 監 護 人 或 必 要

之 陪 伴 者 一 人 ， 憑 身 心 障 礙 手

冊 免 費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近 年 本 府 相 關 機 關 陸 續 設 置 之

溫 水 游 泳 池 收 費 標 準 已 逐 漸 統

一 為 全 票 ： 一 百 一 十 元 ， 半 票 ：

八 十 元 ， 為 與 其 他 機 關 收 費 標

準 一 致 ， 特 修 正 調 整 比 照 訂 為

全 票 一 百 一 十 元 ， 半 票 ： 八 十

元 。 但 因 歲 修 或 其 他 原 因 僅 提

供 冷 水 時 亦 比 照 其 他 機 關 減 價

收 費 ， 訂 為 全 票 : 六 十 元 ； 半 票

三 十 元 。  

修 正 新 增 志 工 憑 志 願 服 務 榮 譽

卡 得 免 費 使 用 本 溫 水 游 泳 池 設

施 。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憑 證 明

文 件 則 依 全 票 之 半 價 優 待 。  
 
 

 



 

 

二
 

人 限 購 四 張 ， 依 日 期 、 場

次 使 用 ， 隔 日 、 隔 場 無 效 ，

游 泳 票 售 出 概 不 退 款 或 更

換 日 期 場 次 。  

3. 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其 監 護 人

或 必 要 之 陪 伴 者 一 人 ， 憑

身 心 障 礙 手 冊 ， 免 費 。  

4.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， 憑 身

分 證 明 依 全 票 之 半 價 優

待 。  

5. 每 逢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

止 開 放 ， 星 期 一 遇 國 定 假

日 順 延 。  

6. 各 場 次 進 場 人 數 採 總 量

管 制 ， 其 同 一 時 間 最 大 容

許 進 場 人 數 ， 由 各 焚 化 廠

公 告 之 。 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內 湖 垃

圾 焚 化

廠  

說
明  

每 逢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 止 開

放 ， 星 期 一 遇 國 定 假 日 順 延 。  

每 場 次 限 200 人 進 場 。  

北 投 垃

圾 焚 化

廠  

說
明   

每 逢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 止 開

放 ， 星 期 一 遇 國 定 假 日 順 延 。  

每 場 次 限 600 人 進 場 。  

木 柵 垃

圾 焚 化

廠  

 每 逢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 止

開 放 ， 星 期 一 遇 國 定 假 日 順 延

。  

每 場 次 限 150 人 進 場 。  

 

修 正 文 字 編 排 納 為 說 明 5. 、 6. ，

每 場 次 管 制 人 數 修 正 由 各 焚 化

廠 視 實 際 使 用 狀 況 檢 討 公 告 ， 以

增 加 其 彈 性 ， 確 保 服 務 品 質 。  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三
 

 
三 、 停 車 場  

 

票 價 （ 新

臺 幣 / 時

）  

開 放
時 間  

說 明  

 

每 小 時

二 十 元  
 
 
 

五 時 ~

二 十 二

時  
 
 

1. 限 小 型 車 停 放 ， 停 車 時 數

未 滿 三 十 分 鐘 者 ， 以 三 十

分 鐘 收 費 ， 停 車 三 十 分 鐘

以 上 未 滿 一 小 時 者 ， 以 一

小 時 收 費 。 停 車 時 數 逾 一

小 時 ， 其 超 過 之 不 滿 一 小

時 部 分 ， 如 不 逾 三 十 分 鐘

者 ， 以 半 小 時 計 算 ； 如 逾

三 十 分 鐘 者 ， 仍 以 一 小 時

收 費 。  

2 身 心 障 礙 者 得 免 收 停 車 費 ，

其 查 核 比 照 「 臺 北 市 停 車 管

理 處 公 有 收 費 停 車 場 身 心

障 礙 者 優 惠 停 車 查 核 作 業

規 定 」 辦 理 。  

3.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 止 開

放 。  
 

三 、 停 車 場  

 

票 價 （ 新 臺

幣 / 時 ）  

 

開 放 時

間  

 

說 明  

 

每 小 時 15

元  

 

 

 

 

05:00~22:

00 
 

 

 

 

1. 限 小 型 車 停 放 ， 半 小

時 以 內 免 費 ， 超 過 半

小 時 未 滿 1 小 時 以 1

小 時 收 費 。  
2.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

止 開 放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停 車 費 收 費 標 準 參 考 目 前 路 邊

停 車 費 率 最 低 價 格 調 整 為 每 小

時 二 十 元 ， 收 費 方 式 維 持 半 小

時 以 內 免 費 ， 超 過 半 小 時 以 上

之 計 費 則 比 照 交 通 部 公 告 路 外

停 車 場 租 用 定 型 化 契 約 範 本 規

定 收 費 。 另 依 臺 北 市 議 會 第 五

屆 第 三 十 臨 時 大 會 第 二 次 會 議

決 議 ， 提 供 身 心 障 礙 者 免 費 停

車 ， 但 其 查 核 方 式 比 照 停 管 處

相 關 規 定 辦 理 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四
 

 
 

四 、 網 球 場  

 

 

 

說 明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設 籍 於 本 市 內 湖 區 、 南 港 區 、 文 山

區 、 北 投 區 、 士 林 區 區 民 ， 憑 身 分

證 明 及 志 工 ， 憑 志 願 服 務 榮 譽 卡 、

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其 監 護 人 或 必 要 之 陪

伴 者 一 人 ， 憑 身 心 障 礙 手 冊 ， 免 費

；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， 憑 身 分 證 明

半 價 優 待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四 、 網 球 場  

. 說 明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設 籍 於 本 市 內 湖 區 、 南 港 區 、 文 山 區 、

北 投 區 、 士 林 區 區 民 可 憑 身 分 證 明 免 費

使 用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修 正 新 增 志 工 憑 志 願 服 務 榮 譽

卡 、 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其 監 護 人 或

必 要 之 陪 伴 者 一 人 ， 憑 身 心 障

礙 手 冊 可 免 費 使 用 本 設 施 、 六

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憑 身 分 證 明 半

價 優 待 。 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五
 

 

 

五 、 健 身 房 、 韻 律 教 室 （ 內 湖 及 北 投 焚 化

廠 ）  

 

 

. 票 價 ( 新 臺 幣 /

時 ) 

 

說 明  

 

五 、 健 身 房 、 韻 律 教 室 （ 內 湖 及 北 投 焚 化

廠 ）  

 

 

 票 價 ( 新 台

幣 / 時 ) 

 

說 明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全 票 :20 元 。 

半 票 :10 元

( 限 軍 警 、 學

生 、 65 歲 以

上 老 人 購 票

使 用 ， 入 場

請 出 示 證

件 )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未 滿 150 公 分 之 學 童 禁 止

進 入 。  
2.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 止

開 放 。  
3.  設 籍 於 本 市 內 湖 區 、 南 港

區 、 文 山 區 、 北 投 區 、 士

林 區 區 民 可 憑 身 份 證 明

免 費 使 用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修 正 新 增 志 工 憑 志 願 服 務 榮 譽

卡 、 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其 監 護 人 或

必 要 之 陪 伴 者 一 人 ， 憑 身 心 障

礙 手 冊 得 免 費 使 用 本 設 施 。 另

依 規 定 將 六 十 五 歲 以 上 老 人 得

購 買 半 票 。  
 
 
 

（ 其 餘 附 表 內 容 未 修 正 ）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六
 

 

 

 

 

 

 

全 票 ： 二 十

元 。  
半 票 ： 十 元

( 限 軍 警 、 學

生 、 六 十 五 歲

以 上 老 人 購

票 使 用 ， 入 場

請 出 示 證 件 ) 

 

 

 

 

 

 

1. 未 滿 一 百 五 十 公 分 之

學 童 禁 止 進 入 。  

2. 星 期 一 及 國 定 假 日 停

止 開 放 。  
3.  設 籍 於 本 市 內 湖 區 、

南 港 區 、 文 山 區 、 北

投 區 、 士 林 區 區 民 ，

憑 身 分 證 明 、 志 工 ，

憑 志 願 服 務 榮 譽

卡 、 身 心 障 礙 者 及 其

監 護 人 或 必 要 之 陪

伴 者 一 人 ， 憑 身 心 障

礙 手 冊 ， 免 費 。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七
 

  

 

 

 

 

 



 

 

八
 

 



 

 

九
 

 



 

 

一 ○
 

 



 

 

一 一
 

 



 

 

一 二
 

 



 

 

一 三
 

 



 

 

一 四
 

 



 

 

一 五
 

 



 

 

一 六
 

 

 


